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19〕34号

关于做好2019年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巩固审核评估建设成果，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推进专业评估与认证工作，促进专业内涵建设，进一步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启动2019年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修订要求
本次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范围为我校2019年普通本科招生专业、专转本专业（附件1）。原则上按照《三江学院关于修订2017级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校教字【2016】45号）的要求进行。其中，通识通修课程根据《三江学院通识通修平台课程设置一览表》设置（附件2）。各专业课程安排应根据每学期教学周数循序渐进、张弛有度，一般周学时控制在22学时左右，低年级可略高。
2019年“专转本”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可参照2017级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后两年的课程安排。各专业可根据需要，在计划的前两学期中适当安排必要的课程补修（主要是通识通修课程）。

二、修订重点
1. 进一步明确培养目标与定位，突出专业培养特色
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工作为契机，以国家战略、行业与区域经济社会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凝练专业方向，优化课程体系，注重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培养，努力实现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的结构平衡和良性互动。
2. 参考专业质量标准，对接专业评估认证

各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要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各类专业评估认证的要求。鼓励工科类专业参照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进行修订，使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理念和标准，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鼓励人文类、经管类、艺术类专业按照本学科领域内专业认证有关要求对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完善。结合国标和专业认证需求，加强与基础教学单位联系，夯实通识通修课程基础。
3. 突出核心课程地位，合理构建课程体系
通过跨院（系）、跨学科门类整合课程资源，在学科专业课程平台，按照相近专业设置学科基础大类课程，建立良好的学科专业知识基础。明晰课程体系构建逻辑，完善课程体系，进一步明确核心课程，突出核心课程重要地位，整合一般课程，开发新型课程，构建课程模块。增强课程设置和培养规格的支撑度。
三、工作要求
1. 各学院要成立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小组,负责本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工作。小组人员由学院负责人、学科专家、校外专家、行业企业专家、教学管理人员等组成，人数不少于5人。
2019年首次招生的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请加强调研，严格论证，形成《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调研论证工作报告》（附件4）。非2019年首次招生的本科专业修订培养方案，形成《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说明》（附件5）。
制（修）订后的各专业培养方案要经过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审议、审定，连同《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调研论证工作报告》、《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说明》、《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审批表》一并提交教务处。
2. 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完成后，要组织各专业针对培养方案优化和调整情况，开展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应在2019年年底之前完成。
四、进程安排

1. 学院制（修）订培养方案（4.19——5.19）
学院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请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报送稿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修订，保证方案内容准确、形式美观。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提交验收表》进行形式审查。提交相关材料至教务处。各学院要保存好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的过程材料，及时整理、归档、备查。
2. 学校审定、批准（5.20——6.2）
教务处进行审查。报送至学校学术委员会审定。批准执行。
3. 培养方案入库（6.3——6.16）
批准执行的培养方案录入教务系统，并签字确认。
4.培养方案抽查（6.17-7.5）
教务处联合有关学院、职能部门对已经录入教务系统的培养方案进行抽查。
附件1：三江学院2019年专业代码一览表
附件2：三江学院通识通修平台课程设置一览表
附件3：培养方案模板
附件4：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调研论证工作报告
附件5：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说明

附件6：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审批表
附件7：人才培养方案提交验收表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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